
2018 年垃圾焚烧发电补助公开说明

一、补助依据

依据《如皋市垃圾焚烧热电联产 BOT 项目特许经营权协

议》、2010 年南通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(第 53 号)、2012

年南通市城乡建设局专题会议纪要（第 3 号）相关条款，实

施垃圾焚烧发电补助。

二、补助程序

1.申报结算：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，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向

市环卫处和各乡镇环卫所出具季度垃圾量确认单。市环卫处

和各乡镇环卫所对确认单进行核对确认。

2.结算核实：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根据市环卫处和各乡镇

环卫所的确认单，编制确认汇总表，依次由市环卫处、市城

管局、市住建局核实认定。

3.资金结算：财政部门依据确认汇总表和结算票据，结

算垃圾焚烧补助资金。

三、2018 年垃圾焚烧发电补助预算情况

单 位 名 称 垃圾量（吨·年） 标准（元/吨） 金额（元）

上海电气环保热电（南通）有限公司 200000 50 10000000

海安天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 50 5000000

合 计 300000 50 15000000

如皋市城市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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